
柳州市餐厨垃圾管理规定柳州市餐厨垃圾管理规定

（2021年10月9日柳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2021年11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餐厨垃圾管理，促进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维护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保障食品安全和公众身
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市区范围内餐厨垃圾的产生、收集、运输、处置等活动及相关的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餐厨垃圾，是指从事食品加工、餐饮服务、集体供餐活动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餐厨垃圾产生
者）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食物残余、食品加工废料、过期食品和废弃食用油脂。

前款所称废弃食用油脂，是指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各类油水混合物。

第四条 餐厨垃圾管理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实行分类投放，统一收集、运输和定点处置制度。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餐厨垃圾管理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并将餐厨垃圾管理工作经费纳入本级预算。

城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要求做好餐厨垃圾相关管理工作。

市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本市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活动，依法选择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服务企业，
并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

行政审批、市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餐厨垃圾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环境卫生专项规划时，应当将餐厨垃圾治理内容纳入其中，统筹安排餐厨
垃圾收集、处置设施的布局、用地和规模。

餐厨垃圾处置设施用地应当作为环境卫生设施用地纳入城市黄线保护范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

第七条 相关餐饮行业协会应当制定行业自律制度，督促会员单位加强餐厨垃圾产生、交运活动的管理。

餐厨垃圾产生者应当通过引导节约用餐、净菜上市、改进食品加工工艺等方式，减少餐厨垃圾的产生量。

第八条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反食品浪费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饮食消费观念，对食
品浪费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九条 从事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处置服务的企业，应当依法取得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

未依法取得服务许可证的，不得从事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处置活动。

第十条 取得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的企业应当与餐厨垃圾产生者签订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协议，约定餐厨垃圾
收集、运输的时间、频次、接收点、分类要求、违约责任等内容。

第十一条 餐厨垃圾产生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将餐厨垃圾与其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投放；

（二）使用符合标准的餐厨垃圾全密闭专用收集容器，并保持容器完好、密闭、整洁；

（三）将餐厨垃圾交由取得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的企业收集、运输；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二条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标准、规范和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协议的约定，及时收集、运输餐厨垃圾；

（二）将收集、运输的餐厨垃圾交由取得餐厨垃圾处置服务许可证的企业处置；

（三）收集餐厨垃圾后，应当及时清理作业场地；

（四）使用喷涂规定标识标志的专用运输车辆密闭化运输餐厨垃圾，保持专用运输车辆的整洁；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三条 餐厨垃圾处置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要求配备餐厨垃圾处置设施、设备，并保证其运行良好；

（二）按照规定接收和处置取得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的企业运送的餐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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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处理餐厨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粉尘、废油等，防止二次污染；

（四）对每日收集、运输、进出场站、处置的餐厨垃圾进行计量，按照要求将统计数据和报表报送市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

（五）保持餐厨垃圾处置场地和周边环境整洁；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四条 在餐厨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置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随意倾倒、抛撒、堆放餐厨垃圾；

（二）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餐厨垃圾；

（三）以餐厨垃圾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品或者作为食物对外销售；

（四）使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垃圾作为畜禽饲料；

（五）利用废弃食用油脂生产食用油；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五条 市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餐厨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置联单制度，建立全市统一的餐厨垃圾信息化管
理平台，对餐厨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置活动进行有效监督。

餐厨垃圾产生者和收集、运输、处置企业应当执行联单制度并建立台账，真实、完整记录餐厨垃圾的种类、数量、去向、用途
等内容。台账资料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第十六条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企业不得擅自停业、歇业。确需停业、歇业的，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企业应当提
前六个月向市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报告，经批准后方可停业或者歇业。

市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在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企业停业或者歇业前，落实保障及时收集、运输、处置餐厨垃圾的
措施。

第十七条 市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应急预案，建立餐厨垃圾应急处理系
统，确保紧急或者特殊情况下餐厨垃圾的正常收集、运输、处置。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企业，应当制定餐厨垃圾污染突发事件应急方案，并报所在城区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备案；在发
生或者可能发生餐厨垃圾污染突发事件时，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并向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八条 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行政执法协调联动机制和行政执法信息共享机制，依法、及时、全面
查处餐厨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和处置中的违法行为。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服务许可证从事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或者处置活动的，由城市管理执
法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三万元的罚款。

第二十条 餐厨垃圾产生者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未将餐厨垃圾与其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投放的，由城市管理
执法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未使用符合标准的餐厨垃圾全密闭专用收集容器，并保持容器完好、密闭、整洁的，由城市
管理执法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未建立台账或者未执行联单管理制度的，由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并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餐厨垃圾监督和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
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2022年4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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